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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开发被要求捆绑搭配其他
产业投资” 在新能源飞速崛起的十余
年间，已是公开的秘密，但与此前通常
在 “桌面下 ”操作不同 ，浙江浦江县的
试点方案却以公开文件的形式， 对此
进行了 “明码标价”———3 亿元投资换
10 万千瓦资源。国家能源局“不得将配
套产业作为项目开发建设门槛” 的新
规出台尚不足三个月，浦江县就“顶风
作案”，光伏“整县推进”能否高质量落
地因此平添了几分不确定性。

作为今年光伏领域的重大创举 ，
“整县推进 ”模式推出两个月来 ，始终
是行业的热门话题。 一时间， 全国 20
多个省市纷纷提出各自的试点方案 ，
折射出“整县推进”在地方层面具有广
泛而扎实的施行基础。 浦江县此次“项
目换资源” 的试点方案可谓 “一石二
鸟”，既增加光伏发电装机 ，又拉动当
地制造业发展 ，进而打造 “整县推进 ”

光伏规模化开发试点的 “浦江经验”。
站在地方角度来看， 浦江此举确有其
合乎情理之处，但却明显违背现行国家
政令，有理变无理。

从 2018 年 《国家能源局关于减轻
可再生能源领域企业负担有关事项的
通知 》提出 “不得强行要求可再生能
源企业在获取项目配置资格的同时
对当地其他产业项目进行投资 ，不得
将风电 、光伏发电指标与任何无直接
关系的项目捆绑安排 ”， 到今年 5 月
份 《国家能源局关于 2021 年风电 、光
伏发电开发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 》重
申 “不得将配套产业作为项目开发建
设的门槛 ”， 再到今年 6 月国家能源
局 《关于报送整县 （市 、区 ）屋顶分布
式光伏开发试点方案的通知 》 提出
“试点县 （市 、区 ）政府要积极协调落
实屋顶资源 ， 营造有利于整县 （市 、
区 ） 推进工作的良好政策和营商环

境 ”，主管部门三令五申禁止搞 “捆绑
安排”，措辞严厉。

但无论是如浦江般“项目换资源”
的 “明要求 ”，还是如延安般 “配套投
资可获高额加分 ”的 “潜规则 ”，“捆绑
安排 ”屡禁不止 ，原因何在 ？ 究其根
本 ，恐怕与处罚措施缺位有关 。 纵观
主管部门出台的相关政策 ，亮明禁止
态度者多 、制定处罚措施者少 ，政策
成了没长牙齿的老虎 ，难以起到震慑
作用。

强扭的瓜不甜。 “捆绑安排”之所
以被禁止 ，就是因为其存在诸多不合
理之处 ：于地方而言 ， “捆绑 ”来的投
资 ，往往难以完全符合当地现实条件
和真实需求 ，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源动
力 ，容易沦为无效产能 ，这种 “强买强
卖 ”的举动 ，还有损地方招商引资的
形象 ，或导致投资者 “敬而远之 ”的连
锁反应 ；于开发企业而言 ，不得已而

屈从的配套投资 ，势必拉低整体投资
收益 ， 影响新能源业务高效发展 ；于
整个新能源产业而言 ，强加于身的配
套投资让刚刚走上平价之路的光伏 、
风电背负了不应有的重担 ，不利于行
业的健康发展 。 因此 ，不管从哪个方
面讲 ，“捆绑安排 ”都违背了基本的经
济规律 ， 导致了各类资源的错配 ，理
应严厉禁止。

栽下梧桐树， 才有凤凰来 。 对于
地方而言 ， 摈弃强行捆绑的错误想
法 ，努力在促进公平竞争 、提供高效
服务 、营造便利环境上下功夫 ，或许
才是推动光伏 “整县推进 ”的正确选
择 。 唯有立足当地实际 ，切实解决电
站用地难寻 、项目税费高企 、并网手
续繁复等长期存在的难题 ，才能更高
效地促进光伏项目落地 ，真正肩负起
推动绿色发展的责任 、享受到新能源
大发展的红利。

光伏“整县推进”遭遇地方“私设门槛”
■■本报记者 姚金楠 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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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2021 年光伏开发建设的重要模
式之一，屋顶分布式光伏“整县推进”肩负
着“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与乡村振兴两
大国家重大战略”的使命，深受舆论关注。
但在落地执行的过程中，这一正在全国大
范围推广的光伏开发新模式似有 “跑偏”
的苗头。

浙江省浦江县日前发布《浦江县整县
推进光伏规模化开发试点工作方案（征求
意见稿）》（以下简称《工作方案》），就当地
光伏项目开发的“新思路”，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建议。 《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对于
复合电站和公共屋顶资源电站， 将采取
“制造业项目投资换光伏开发资源” 的投
资模式：每引进固定资产投资 3 亿元的制
造业投资项目，可换取 10 万千瓦（左右）
的光伏开发资源，先引先得。

但这一做法显然与国家能源局的有
关规定相冲突。

今年 5 月国家能源局公布的 《关于
2021 年风电、光伏发电开发建设有关事项
的通知》 曾特别强调，“要优化营商环境，
规范开发建设秩序，不得将配套产业作为
项目开发建设的门槛”；6 月，国家能源局
下发的《关于报送整县（市、区）屋顶分布
式光伏开发试点方案的通知》 也明确提
出，“试点县（市、区）政府要积极协调落实
屋顶资源，营造有利于整县（市、区）推进
工作的良好政策和营商环境。 ”

面对主管部门的明文禁令，浦江县为
何“逆势而为”？ 纵观全国，还有哪些地区
在给光伏整县推进“私设门槛”？

3 亿元投资换 10 万千瓦资源

根据光伏整县推进试点文件要求，试
点县（市、区）并非“全县每个屋顶都要装

光伏”，只需要满足“党政机关建筑屋顶总
面积可安装光伏发电比例不低于 50%，学
校、医院、村委会等公共建筑不低于 40%，
工商业厂房不低于 30%，农村居民屋顶不
低于 20%”等条件即可。

浦江县在《工作方案》中提出的“制
造业项目投资换光伏开发资源”模式，便
适用于党政机关、医院、学校、车站、污水
厂、 停车场及集体闲置建设用地等公共
机构建筑可开发分布式屋顶光伏电站等
资源。 这些资源将统一纳入县级光伏开
发资源库，由县专班统筹推进；资源库向
所有潜在的投资运营商公开， 投资运营
商通过项目换资源的方式确定； 按照先
引先得的原则，谁先引进项目，谁优先从
县级光伏开发资源库中挑选相应规模的
光伏资源，并进行投资开发。

“‘先到先得’听起来就像是大家都在
抢一样，其实根本没人干，至少我知道的
几家企业肯定投不了。 ”一位此前曾在浦

江县从事过分布式光伏开发的央企相关
负责人表示，当前，国家的政策是支持光
伏电站的开发，但是到了个别地方却不免
遭遇“私设门槛”。 “10 万千瓦配套投资制
造业固定资产 3 亿元， 如果按照当前 3
元/瓦左右的造价计算， 相当于在电站安
装上每投资 1 元钱，就要额外再投制造业
1 元钱。这怎么可能？哪还有投资收益率可
言？ 不如直接让我建好了免费送给你。 ”

另外，《工作方案》显示，政策属性、
公共属性强的林光、农光、渔光、菜地互
补光伏复合电站， 也将通过项目换资源
的方式确定投资运营商。 据上述负责人
透露， 当前浦江县拥有几万亩林改地和
葡萄园， 当地政府有意用这些土地开发
复合型光伏项目。 “但这些土地的具体情
况还没有经过科学地调研论证，可能有些
并不适合光伏开发。 ”

按照《工作方案》的规划目标，到 2025
年末，浦江县将新增光伏装机 50 万千瓦。

其中，到 2021 年底，新增装机 5 万千瓦；
到 2022 年 8 月，新增装机 20 万千瓦。

圈定 18 家推荐企业

既然“政策属性、公共属性强”的项目
需要附带配套投资，那么，企业是否可以
选择投资市场化项目呢？

按照《工作方案》，非国有属性的园区
工业厂房屋顶、居民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
的开发建设，向所有符合条件的光伏投资
运营企业开放，鼓励以整乡（园）推进的方
式，由浦江开发区、水晶产业园区和乡镇
（街道）根据资源属性的特点，整合形成相
对集中统一的包装项目，自主确定开发模
式和投资合作对象。

导读

莫让“私设门槛”坏了行业生态
■■本报评论员

浙江浦江县“投资换资源”的试点，违背了国家能源局“不得将配
套产业作为项目开发建设门槛”的政策规定，类似“夹带私货”的操作
在全国其他地区也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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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下井，
“快了”还是“慢了”？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鼓励发电企业自建
或购买调峰能力

本报讯 记者姚金楠报道：8 月
10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
布 《关于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企
业自建或购买调峰能力增加并网
规模的通知》。 《通知》明确，在电
网企业承担可再生能源保障性并
网责任的基础上， 鼓励发电企业
通过自建或购买调峰储能能力的
方式， 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
并网规模。

《通知》指出，近年来，我国可再
生能源迅猛发展， 但电力系统灵活
性不足、 调节能力不够等短板和问
题突出， 制约更高比例和更大规模
可再生能源发展。 未来我国实现
2030 年前碳达峰和努力争取 2060
年前碳中和的目标任务艰巨， 需要
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 实现碳达峰
关键在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 促进
可再生能源发展关键在于消纳，保
障可再生能源消纳关键在于电网接
入、调峰和储能。

为引导市场主体多渠道增加
可再生能源并网规模，《通知》指
出， 要多渠道增加可再生能源并
网消纳能力， 鼓励发电企业自建
储能或调峰能力增加并网规模，
允许发电企业购买储能或调峰能
力增加并网规模， 鼓励多渠道增
加调峰资源。

《通知》明确，承担可再生能源
消纳对应的调峰资源，包括抽水蓄
能电站、 化学储能等新型储能、气
电、光热电站、灵活性制造改造的
煤电。

《通知》对可再生能源发电企
业自建、合建、购买调峰和储能能
力的挂钩比例作出了量化确认：
超过电网企业保障性并网以外的
规模初期按照功率 15%的挂钩比
例（时长 4 小时以上，下同）配建
调峰能力， 按照 20%以上挂钩比
例进行配建的优先并网。 同样，超
过电网企业保障性并网以外的规
模初期按照 15%的挂钩比例购买
调峰能力， 鼓励按照 20%以上挂
钩比例购买。

同时， 对于配建和购买比例，
《通知》 还明确提出了动态调整要
求： 一方面，2022 年后将根据情况
适时调整，每年公布一次；另一方
面，各省级主管部门组织电网企业
或第三方技术机构对项目调峰能
力措施和效果进行评估确认后，可
结合实际情况对挂钩比例进行适
当调整。

另外，《通知》强调，各地在安
排发电项目时要做到与新增调峰
项目同步建成、同步并网。 调峰储
能配建比例按可再生能源发电项
目核准（备案）当年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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